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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10 年度

 
一、 計畫目的：協助兒童建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，學習適當的情緒表達、溝通

及衝突處理，以減少家人間的衝突及增進家人關係。 

二、 活動日期及地點： 

第一梯次：110 年 7 月 17 日、7 月 18 日（星期六、日）9:00-16:00 

    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（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 1 號）。 

第二梯次：110 年 7 月 22 日、7 月 23 日（星期四、五）9:00-16:00 

    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小（桃園市龜山區光峰路 277 號）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就讀本市學校，今（110）年 8 月升國小五、六年級及升國中一年

級之學童，報名學童需全程參與二天課程，且家長須參與第二天下午成果發

表活動。 

四、 活動人數：每梯次 40 人，以 108、109 年度未曾參與本活動之學生優先錄取。 

五、 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 25 日（五）受理報名，110 年 7 月 2 月（五）

於本中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。 

六、 報名方式：填妥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，並由家長親筆簽名同意貴子弟參加本

活動，報名表可親送、傳真或郵寄至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，並請來電確

認報名是否成功，洽詢專線：03-3366885-28，傳真：03-3333063。 

七、 課程內容： 

第一天 

時間 活動內容 課程目標 

09:00-09:20 報到、分組  

09:20-09:50 始業式、暖身活動、自我介紹  

09:50-10:50 
活動一：因為有我，幸福因而

開始 

建立以愛為基礎的家庭觀念，體

會生命的寶貴。 

10:50-11:00 休息一下下  

11:00-12:00 
活動二：學習感謝，讓家因此

幸福 

感受自己是被家人所愛的，學習

向家人表達愛與感謝。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00 
活動三：學習給愛的能力，體

貼父母的需要 

學習理解家長的壓力與需要，培

養因應衝突的能力。 

14:00-14:20 休息一下下  

14:20-15:20 
活動四：學習表達真心話，化

解親子衝突 

了解親子之間可能面臨的衝突，

學習表達情緒與需求的能力。 

15:20-16:00 
課程統整與回顧、回家作業提
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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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 

時間 活動內容 課程目標 

09:00-09:10 報到  

09:10-10:10 
活動五：學習和好，讓幸福重

現 

同理家人的感受，學習和好的方

法。 

10:10-12:00 
參訪～祥儀機器人夢工廠（桃

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461 號） 
參訪及體驗活動 

12:00-13:00 午餐  

13:00-14:00 
活動六：付諸行動，讓幸福在

我家 

運用課程所學於家庭，知道如何

付出愛，也感受到被愛。 

13:40-14:00 參與成果發表家長報到  

14:00-15:40 成果發表 
將二天課程所學內容與家長分
享，並由家長給予回饋。 

15:40-16:00 結業式、頒發研習證書  

八、 備註：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「公眾集會因應指引」，入場均需量測體

溫及配戴口罩，額溫超過 37.5 度之民眾，請聯繫 1922 防疫專線並盡快就醫，

當日恕不開放入內參與課程，敬請見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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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110 年度「幸福在我家—兒童夏日成長營」 

報名表 

報名
梯次 

□第一梯次：110 年 7 月 17 日、7 月 18 日（星期六、日） 
□第二梯次：110 年 7 月 22 日、7 月 23 日（星期四、五） 

姓名  
性
別 

□男 
□女 

飲
食 

□葷 
□素 

身分證字號  

就讀
學校 

 
年
級 

□升小五 
□升小六 
□升國一 

出生年月日  

地址  

電子信箱  

參與成果發
表家長姓名 

 稱謂  

緊急聯絡人  稱謂  電話 

公 

宅 

手機 

備註  

家長同意書 

茲同意本人子女        (姓名)參加【110 年度幸福在我家—

兒童夏日成長營】，本人同意活動中進行攝影，並同意攝影內容用於

成果剪輯及成果發表使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家長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10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本活動錄取名單將於 110 年 7 月 2 月（五）公告於家庭教育中心網站
（http://family.tycg.gov.tw/），請自行上網查詢。 

 
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，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： 
1. 蒐集之目的：統計報名人數、分析參與者背景、活動通知及製作簽到冊、保險等活動相關作業。 
2.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包含姓名、性別、身份證字號、學校、年級、出生年月日、電子信箱、地址、電話、緊急聯絡人

等。 
3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期間：您的電子信箱將輸入本中心電子報發送系統，您將不定期收到本中心電子報，直至您上網取消訂閱電子報；
其餘個人資料，於活動結束後，即不再使用。 

(2)地區：您的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機關內部使用。 
(3)對象及方式：您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本中心活動通知。 

4. 個人資料之權利：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來電 03-3323885行使相關權力。 
5. 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。 
6. 如果您同意以上條款，再開始進行報名動作（報名完畢後，代表您已閱畢本次活動報名之個資告知事項，並同意本中心

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）。 


